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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農委會協調水權及水費問題，並提出報告，以維公益。 

提案人：蘇治芬  黃偉哲  蘇震清  王惠美  邱議瑩 

2、 

為推動節能減碳，行政院自 100 年起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（省電、省油、省水及省紙）

專案計畫，並於 102 年度納入事業機構評比，其中節水目標為執行單位每年用水量以較前一年

減少 2%為原則。惟依據水利署 102 年度及 103 年度資料，節水成效最差者為國營事業生產事業

組，不僅未符合計畫所訂目標，且用水量不減反增，允應以身作則強化節水技術與管理措施。

爰要求經濟部監督所屬國營及投資事業，安裝智慧電子水表，設定節水目標並強化使用再生水

比例。 

提案人：徐永明 

連署人：黃偉哲  蘇震清  王惠美 

3、 

降低漏水率提升水資源使用率是政府的責任，2015 年臺灣自來水公司漏水率已達到 16.63%，

但仍高於美加地區 13%，請台水公司將未來 4 年原訂目標為 15.05%，降為漏水率目標為 14.6%

，並將相關計畫及預算規劃，於一個月內（2016 年 4 月 7 日週四）送交本院經濟委員會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黃偉哲  蘇震清  王惠美 

4、 

自來水為現代社會基本民生需求，亦為國家現代化之表徵，更是國家保障人民生存基本權之

照顧義務，然臺灣仍有需多地區因為各種因素處於無自來水供應狀態，其中就人口聚集且非屬

偏遠或高灘地區者，更屬國家照顧義務之範圍，爰請經濟部於一個月內（20160425(一)）針對

前述地區研議提供供水服務方案，並會同水利署、自來水公司修正相關不合理、不合時宜之行

政命令或營業規程（例如某些地區已有合法門牌亦有接電證明，卻無法取得接水證明之不公平

情況），一併送本委員會報告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黃偉哲  王惠美  蘇震清 

5、 

請經濟部依據委辦計畫，「臺灣本島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策略評估」報告所擬推動計畫及

管考機制研擬落實方案，俾利提升自來水普及率，請經濟部於一個月內（2016 年 4 月 7 日週四

）提出報告，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黃偉哲  蘇震清  王惠美 

6、 

台水公司的自來水普及率達 92.18%，相較於先進國家瑞典、奧地利、挪威、芬蘭、南韓的

88%、89%、90%、90%、93%毫不遜色。但是區內仍有 50 多萬戶尚無自來水可用，與上述先進

國家相比，臺灣是一個區域面積並不大的地方，對於這些無自來水地區，還有居民不能飲用衛

生的自來水，對健康、公共衛生都存在隱憂。要求經濟部、自來水公司盡速推動自來水普及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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